
无锡市环境保护局
锡环管新验 〔2015〕 5⊥ 号

关于爱克发 (无锡 )印版有限公司新建喷墨打印机
实验室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爱克发 (无锡)印版有限公司:

你单位 《爱克发 (无锡 )印版有限公司新建喷墨打印机实验室项

目环境保护验收申请》及相关验收材料收悉。经研究,验收意见如下:

—、该项目位于无锡新区长江南路 8号 ,项 目环境影响登记表于

2θ 13年 12月 14日 通过无锡市新区建设环保局审批,该项目总投资 15θ

万元,其中环保投资 5万元。

二、新区环境监测中心于 2θ 15年 3月 14-15日 对该项目进行了现

场监测,监测期间实际生产负荷符合监测规范的要求。根据监测结果

各类污染物排放浓度达到相应排放标准,排放总量符合环评批复要求

(具体数据见监测报告 )。 ⒛15年 4月 15日 ,局行政服务处会同新区

环境监察大队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监察,并 出具了该项目符合环评批

复要求的监察意见。

三、经对竣工验收资料的审查及根据竣工验收监测报告和现场监

察意见,同 意爱克发 (无锡 )印版有限公司新建喷墨打印机实验室项

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,准予正式生产。



四、该项目投运后应做好以下工作:

1、 项目通过验收后一个月内至新区环境监察大队办理排污申报登

记手续。其它部门手续须按规定办理,同 意后方可正式生产。

2、 建立废水、废气、噪声等日常监测制度,定期 (每年至少一次 )

委托有资质的环境监测单位进行监测,并将检测结果报我局备案。

3、 加强对生产全过程的环境保护管理,进一步健全环保管理制度 ,

不断提高企业环境保护管理水平,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,各类

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。

五、新区环境监察大队负责该项目运营期的环境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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